
107 2 6 花蓮顯著有感地震為範例(以109年新震度分級重製)





震度計算

中央氣象局108年(含)以前與109年1月1日起新制地震震度分級對照表。

地震

地震規模的計算要素包括震波振幅、震波頻率與震央距離，因此規模數值的計算是在地震定位處

理結束後才能決定。

    震度 ( in tens i ty )，表示地震發生時地面上所感受到的震動程度。地震測報除了對地震參數進行分析外，

各地震度的大小也是測報的重點，所以當臺灣發生有感地震，地震報告中各地震度資訊是救災應變的重要參

考依據。

    由地震強震儀所收錄的地震地動加速度可以很簡單的分別地震震度(如下附圖)，但隨科技進步，新建置

之地震儀在量測的時間解析度增加，使得儀器更敏銳，加上氣象局布建之地震站愈來愈密集，原有作業使用

之地震震度分級演算程序易在小規模地震時，解析到有高震度，而發布高震度地震報告，但此高震度僅出現

在局部地區，且維持時間很短暫，一般不致造成災害。為強化地震震度在地震救災與應變作業上的實用性，

氣象局研訂新制地震震度分級，修改5級(含)以上地震震度分級之演算程序，並將震度5級、6級分別細分為

5弱與5強、6弱與6強，使地震震度與災害發生有更高之關聯性，新制地震震度分級於109年1月1日起實施。




